附件3：
   安 全 责 任 承 诺 书 
    
为了确保学生在贵州健康职业学院参加函授学习及考试期间的人身安全，严格责任界限，根据相关法律及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签订本安全责任承诺书。
1.学生在校生活、学习期间，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身体受到伤害和财产受到伤害的，应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因自身造成伤害的，由本人负责。如给他人造成伤害的，由本人负责。
2.学生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出现交通事故的，由肇事方负责；严禁在校内违规驾驶车辆，违者出现事故，学校均不负责。
3.学校内严禁学生玩火、玩电、玩水、锐刃钝器等，因此发生的赔偿纠纷，由肇事者负责。
[bookmark: _GoBack]4.在学校内加强自我管理，注意安全防范，确保自己人身和个人财产安全，遵守法律法规，并积极配合学校安全工作，如发生一切事故，后果自行承担。一切与学校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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